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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逻辑的观念与理论

———兼与王路先生商榷

余俊伟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弗雷格逻辑的观念分别与其各自的理论是一致的。通过解析两种理论的基本句式可看
出，这两种逻辑观有显著不同，尽管它们都坚守必然地得出这个观念。剖析“是”与“范畴”的关系揭示了亚里士多德逻

辑与其形而上学的紧密联系，而弗雷格逻辑与真理论间的紧密联系可通过“真”与“谓述”二者的关系展示。厘清亚里士

多德与弗雷格的逻辑观念与其各自理论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逻辑的认识，帮助人们正确理解逻辑与哲学的关

系，指导人们更好地在其他领域运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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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路先生在论文《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提
出，“逻辑有观念和理论两个方面：没有逻辑的观

念，无法形成逻辑的理论；没有逻辑的理论，逻辑

的观念也就无法呈现出来。逻辑的观念和理论是

逻辑这个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①。我完全赞同

这种说法。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观念及其逻辑理论

共同构成了亚氏逻辑，弗雷格逻辑也是类似的。

但是，王路在论文《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

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中对

逻辑学之父和现代逻辑之父的逻辑观念与理论的

具体阐述，尽管多数观点我是赞同的，但也有一些

我认为是不准确的，需要进一步阐明，甚至还有一

些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一　系词与基本句式
亚氏逻辑的基本句式是“Ｓ是 Ｐ”，弗雷格逻

辑的基本句式是“Φａ”。如《启示》所言，前者“为
一种主系表结构”，后者“显示出一种函数结构”，

“基本句式结构不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句子乃

至最后形成的逻辑也就不同”。但是，《启示》进

一步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种不同主

要集中在一点上，这就是‘是’这个系词。深入地

认识和理解这一点，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逻辑

的认识”②。我认为，表面看来，二者最明显的区

别的确是前者保留了自然语言“是”而后者没有。

但是，要准确理解两种逻辑基本句式的实质区别，

乃至两种逻辑的区别，关键不在系词“是”的有

无，而在另外两个地方。

一方面，“Ｓ”表示类名称，“ａ”表示专名。亚
氏逻辑的基本句式所表达的，用今天通常的方式

说就是“Ｓ类事物有 Ｐ这般性质”；而弗雷格逻辑
的基本句式表示的是对象ａ位于概念 Φ之下，用
今天通常的方式说就是“ａ是 Φ”。“Ｓ”与“ａ”所
指不同，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Ｓ”也仅表
示专名，则两种句式就是相同的。保留自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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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词“是”与否，不足以区别这两种结构，并非理

解这两种句式差别的关键。

就表达精确而言，人工语言毫无疑问优于自

然语言。但是，弗雷格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

差别不是精确性———二者都是精确的，而是对逻

辑结构的解析与对基本逻辑关系的认识，即上述

“Ｓ”与“ａ”所指代的区别。进一步拓展开来，弗雷
格将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看作基本逻辑关系：

一方面，可借助空位的增加，即由带一个空位的Φ
（）扩展成有两个空位的Φ′（，），甚至向更多空
位扩展，从而获得关系命题的结构；另一方面，将

概念看作函数的视角，为高阶概念留下了发展空

间，从而获得对普遍命题的结构的全新认识。

另一方面，这两种基本句式背后蕴含的哲学

思想。亚里士多德的“Ｓ是Ｐ”句式符合他的本体
论学说。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了十范畴，其中

第一个范畴就是实体。亚里士多德提出实体的两

个标准：是否谓述主体，是否在主体之中。两种标

准组合区分了四种情形，第一实体是既不在主体

之中，也不谓述主体者；第二实体是不在主体之

中，但谓述主体者。第二实体有两种：种与属。由

于第二实体的实体性与谓述性，其名称既可作主

词，也可作谓词，因而在《前分析篇》中说明三段

论有效形式过程，使用换位法就是合理的。

而弗雷格以“Φａ”作为基本句式也符合他的
哲学。弗雷格严格区分对象与概念，对象不带空

位，单独地绝不能完成谓述。概念带空位，具有谓

述功能，其谓述的是对象。弗雷格严格坚持亚里

士多德的谓述标准，因而依据弗雷格逻辑，在亚氏

的基本句式“Ｓ是Ｐ”中，概念 Ｐ并非谓述概念 Ｓ。
谓述概念的，是比被谓述的概念更高一层级的概

念。如“所有ｘ”即
!

ｘ，可谓述
"

（ｘ），得到
# !

ｘ
"

（ｘ）（详细见第二部分）。从“Ｓ是 Ｐ”被称为范畴
命题来看，亚里士多德逻辑本质上是有关范畴之

间关系的逻辑。如果以填入空位者作为被谓述对

象，那么，按弗雷格的理解，“Ｓ是 Ｐ”中，Ｐ与 Ｓ间
的关系并非谓述关系，三段论只是一种范畴（关

系）论。

总之，在说明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上，系词的

作用不大。系词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哲学思想，而

非逻辑观念。接下来我们将系词“是”与“范畴”

的关联，同“真”与“谓述”的关联加以比较，论述

“真”在逻辑学中的核心地位。

二　“是”与“真”
（一）系词与范畴

“是”是英文系词“Ｂｅｉｎｇ”、希腊文“ｏｎ”的中
译。英语有时态变化，“Ｂｅｉｎｇ”是“ｂｅ”的分词形
式，相应的不定式为“ｔｏｂｅ”。希腊语除时态变化
外，还有格、性别等的变化。“ｏｎ”是“ｅｉｎａｉ”的分
词形式之一，“ｅｉｎａｉ”还有另一种分词形式
“ｏｕｓｉａ”。后者常被译为“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另
外，“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ｉｓ”也是“ｔｏｏｎ”的另一种英译①。

形而上学被亚里士多德视为研究“是本身”

（ｔｏｏｎｈｅ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ａｓＢｅｉｎｇ）的学科。“是”在形
而上学中的这种基础地位，根源于其与范畴的渊

源，而这种渊源可从亚氏逻辑的基本句式“Ｓ是
Ｐ”来理解。

先是待说明的对象，也就是主词“所是者”。

然后是谓词，说明“所是者”是什么。两个方面都

是范畴：其中前者显然是基础，后者依赖前者并说

明前者。前者就是ｏｕｓｉａ（实体）；后者就是其他九
个范畴：质、量、关系、地点等。从系词“是”分析

出十范畴，也就是十种“是”。要注意的是，正如

前面指出的，《范畴篇》中的 ｏｕｓｉａ与基本句式“Ｓ
是Ｐ”中“Ｓ”的所指有区别：前者还包括第一
实体。

以上概要地解释了“是”与《范畴篇》十范畴

间的内在关联。如果完全从说明实体是什么的角

度考虑，《范畴篇》中的第一个 ｏｕｓｉａ就可去掉，而
代之以对实体甚至已有的全部范畴给予的说明，

即这些范畴是什么，“是什么”即“ｔｉｅｓｔｉ”。用“ｔｉ
ｅｓｔｉ”替代了“ｏｕｓｉａ”，其他九个范畴保持不变，得
到《论题篇》中的十范畴。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

学》中考察ｏｎ主要集中于考察 ｏｕｓｉａ（实体）是什
么，一个答案是ｔｏｔｉｅｎｅｉｎａｉ（是其所是、本质）。

以上根据“Ｓ是 Ｐ”中的系词“是”（ｏｎ）及其
希腊语的词形变化，说明了“是”的哲学基础地

位。总结起来就是，从基本句式来看，系词之两端

直接关乎哲学自发轫时就一直思考的根本问

题———世界的本原问题，也关乎由此发展出的范

畴体系。

由于自然语言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希腊

２３
①王路：《“是”、“所是”、“是其所是”、“所是者”———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几个术语的翻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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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词形变化并不能一一对应到英语上。而在汉

语中，系词本身根本就没有这种词形变化。这种

差异引出了系词的翻译问题。因为系词在形而上

学中的基础地位问题，系词的翻译问题反映了更

深层的学科理解问题。王路先生主张的“一‘是’

到底”论，实质是主张从形而上学的源头理解哲

学。以下是王路与余纪元两位先生所主张的译

法，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汉语“是”无词形变化，但

通过与其他语词组合，以“是”为中心，亦可达到

希腊语“ｏｎ”的同根词源间所体现的关联效果。
余纪元先生提出这组相关语词的一种译法

是：ｔｏｏｎ（是），ｏｕｓｉａ（本是），ｔｏｔｉｅｎｅｉｎａｉ（恒是），
ｔｉｅｓｔｉ（是什么）①；王路先生建议译法是：ｔｏｏｎ
（是、是者），ｏｕｓｉａ（所是、所是者），ｔｏｔｉｅｎｅｉｎａｉ（是
其所是），ｔｉｅｓｔｉ（所是者）②。

（二）“真”与“谓述”

普遍认为，逻辑学研究推理有效性、保真机

制：由真获得真的一般模式问题。以此来看，逻辑

学研究直接面对的是真之载体，也就是陈述句

（或命题、陈述之类）。它们是语句，或者可以说

是语词或范畴间的某种组合，而不是单独的语词

或范畴。此时关键的问题是语词或范畴间的联结

与作用方式，也就是谓述，而不是独立的单个语词

或范畴的性质。因而，语句而非语词的地位凸显

出来。

尽管系词在语句构成过程中起着联结作用，

但是，一方面，系词有歧义———既可表示对象间的

等同，也可表示个体与概念间的关系，还可表示概

念与概念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系词所起的联结作

用可以借助概念的特征（即带空位）完成，因而系

词这一概念被弗雷格逻辑彻底抛弃了。

如前面已指出的，弗雷格严格区分对象与概

念。他在《算术基础》开篇中将此作为逻辑研究

要遵循的三大原则之一③。对象与概念的根本区

别在于是否具有谓述性。“概念就其本质来说是

谓述性的”④，“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

值的函数”⑤，因而其表达式同函数表达式一样，

是带空位的；而“对象是一切不是函数的东西，因

此它的表达式不带有空位”⑥，对象不具有谓

述性。

将对象的名称置入概念的表达式空位中，就

得到不带空位的完整表达式，也就是句子。句子

不带空位，因而也是对象的表达式，此对象即真

值。自然语言系词所起的联结作用通过概念表达

式的空位而实现。

对象不具有谓述性，而概念谓述对象，那么，

概念本身是不是也可作为被谓述的对象呢？弗雷

格认为可以，只是要求较高一层的概念谓述低一

层的概念。同层级的概念之间不具有谓述关系，

而是具有归属于（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ｏ）关系⑦。“一个对
象处于一个第一层概念之下

獉獉
（ｆａｌｌｕｎｄｅｒ），一个概

念处于一个第二层概念之中
獉獉

（ｆａｌｌｗｉｔｈｉｎ）。因而
概念和对象的区别泾渭分明。”⑧

当系词隐退后，句子及其所指走向前台。人

们都认为，通常句子是有意义的，表达了某种含

义。弗雷格将语言表达式的内容区分为含义与意

谓（所指）两个方面，并论证思想是陈述句的含

义，陈述句的意谓是真值⑨，然后集中精力阐释意

谓，尤其是句子意谓（真）的特性以及它在逻辑学

研究中的重要性。

首先，在思想（或更普遍的含义）与真值（或

更普遍的意谓）之间，弗雷格认为逻辑学家必须

认识到真值居于首要地位。他认为：“必须从思

想进到真值，更普遍地，必须从涵义进到意谓；逻

辑规律首先是意谓范围的规律，它们间接地才与

涵义相联系。”瑏瑠

如果一个陈述句包含了虚假专名即无所指的

名称，那么它的含义既不真也不假。弗雷格称之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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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构或虚假思想①，而且他认为“逻辑学家不必

关心虚假思想”②。

弗雷格更是反复强调“真”在逻辑学中的重

要地位。“‘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③，“逻

辑的任务是发现实真的规律”④。“逻辑以特殊方

式研究‘真’这一谓词，‘真’一词表明逻辑。”⑤

“（逻辑）用‘真’一词通过一种单一的完整的性质

表达其本质。”⑥

其次，弗雷格阐明了“真”的若干独特性。例

如，他认为“真”是不可定义的。“‘真’一词的内

容很可能是完全独特的和不可定义的。”⑦“真显

然是基始的和简单的东西，以致不可能再还原为

更简单的东西。”“若想通过一条定义更清楚地说

明应该把‘真’理解成什么，那是徒劳的。”⑧

如果“真”不可定义，无法通过一条定义揭示

其所指，那我们如何把握它、理解它呢？弗雷格认

为可通过与其他谓词比较揭示真谓词的一些独特

性质。

例如，当我们说这朵花是红色的时，这个语句

的确将红色这种属性赋予了主词所指的对象。然

而，当我们断定这朵花是红色的，我们同时也断定

了这朵花是红色的是真的。作出这朵花是红色的

这一断定时，无需明确地说出“是真的”，真谓词

就被连带地说出来了。因此，真谓词的一个独特

性就是，它总是被连带地表达出来。

真谓词的这一独特性在今天通常被用来说明

真谓词是冗余的。然而弗雷格对这个独特性有另

一番解说。在他看来，这只是表明“真”并非思想

的性质：“真并非像人们根据语言可能假定的那

样是句子或思想的性质，因而证实思想与其真值

的关系如同涵义与相同符号的意谓的关系。”⑨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真之载体是陈述

句还是思想？弗雷格认为是思想。我们虽然可以

将真谓词用于陈述句，但“实际上是认为（句子

的）这种涵义是真的”瑏瑠。

弗雷格还将“真”与“美”这两个谓词比较，认

为“美的东西有程度，真的东西没有程度”瑏瑡。而

且，真的东西，其为真是不依赖人的思考与承

认的瑏瑢。

最后，除了以上所阐明的特性外，弗雷格指

出，“‘真’一词的意谓是在是真的规律中展示出

来的”瑏瑣。也就是说，要理解“真”这个概念，我们

要理解实真的规律。

由“‘真’一词表明逻辑”，“逻辑的任务是发

现实真的规律”，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实真的规

律就是逻辑规律，“真”一词的意谓就在逻辑规律

中展示出来。

一般地，我们在两种意义上理解逻辑规律，首

先是逻辑三大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它们反映了我们所使用的对象与概念这两个概念

的最基本特性，以及二者间谓述关系的特性。

另一种意义上的逻辑规律，就是经典逻辑有

效式所显示的。有时也直接称有效式即为逻辑规

律。大体可以将此理解为现代逻辑遵循三大基本

规律而构造的形式理论。

形式理论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命题逻

辑。在这个层次，有效式仅指恒真函数，体现了真

与假两个对象的组合特性。第二个层次是谓词逻

辑。除第一个层次外，它还体现了（概念）谓述

（对象）的机制或特性。也可理解为概念谓述对

象这一关系所遵循的机制。尽管有效式本身不包

含“真”谓词，但根据弗雷格的说法，可以认为他

构造的概念文字仅有一个谓词，也就是“是一个

事实”。何为事实？弗雷格说：“一个事实是一个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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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５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９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０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９９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２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２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３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９３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４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６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６—２０８页。
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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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思想。”①因此，形式理论中的有效式，例如

Ａ，是说“Ａ是真的”。
在这种意义上，弗雷格是以他的概念文字这

个形式理论展示了“真”一词的意谓。也就是今

天通常说的经典逻辑体现了“真”一词的意谓。

由上所述可合理地认为，“真”之所指———至

少从弗雷格所述来看———是由有效式所体现出来

的。现在一般认为逻辑是研究推理（后承关系）

的，而有效式是一种特殊的（空集的）后承。不难

看出，完全可以以后者来定义前者，而且从考察逻

辑角度看，后者才是我们所直接研究的。

如果从概念与对象间的谓述关系来看，有效

式所体现的是谓述的最一般特性，也可理解为描

述任何对象都应遵循的最一般原理。换个角度来

说，如果我们以概念谓述对象这一关系为对象，对

其进行刻画，此时用以刻画的就是量词这个范畴，

它描述了一阶概念谓述对象的原理，是一个二阶

概念，它是经典逻辑的常项。因此，谓词逻辑也可

称为量词逻辑。而对照三段论可被视为范畴（关

系）论，我们可以称量词逻辑为谓述论。

如果回到自然语言的基本句式，我们也可以

说，有效式实际上刻画了“是”的最普遍特征。这

与大家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的那段话相呼应：

“说是者为非，或说非者为是，是假的；而说是者

为是，或说非者为非，是真的。”②

亚里士多德确立是本身为形而上学研究对

象，背后是本体论研究的大背景。弗雷格确立真

本身为逻辑学研究对象，背后是认识论研究的大

背景。这是一个从“是”（“什么是”“是什么”）到

“ａ是
"

”的转变，是从本体（范畴）到谓述的转变，

也是从概念到判断的转变。

三　推论
（一）两种逻辑的关系

《启示》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弗雷格逻辑

“在逻辑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在逻辑的技术上是

不同的，因此形成不同的逻辑理论”③。亚氏逻辑

与弗雷格逻辑刻画的都是演绎推理，具有普遍的

必然性，从这一点上说，二者逻辑观念是一致的。

更具体地说，前者是后者的真子系统。但是，据前

面两节的分析，二者对逻辑基本结构以及谓述概

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而二者对逻辑的理解也不

尽一致。更恰当的说法是，这两种逻辑“在观念

上一脉相承”④。

（二）先验性

《启示》认为：“（亚氏）逻辑具有古希腊语的

特征，因而带有经验性东西的特征，所以他的逻辑

被认为是有局限性的。”⑤亚氏逻辑尽管使用主谓

结构，而且对谓述的理解与弗雷格不完全一致，但

其研究内容并非语言，而是概念间的关系，只是借

助自然语言句式表述这种关系，但由此说它“带

有经验性东西的特征”易引起误解，让人误以为

亚氏的逻辑具有经验性的成分。

亚氏逻辑只是借助自然语言表达而已，其实

质并不依赖古希腊语或任何一种特定的语言。事

实上，经过后人的改进，亚氏逻辑中的四种句式完

全弃用系词，而用特制符号表示相应的句式。亚

氏逻辑的局限性是由其逻辑观念，即对逻辑基本

关系的认识（更准确地说是对概念的谓述性的认

识）的局限性造成的。当然，也可以认为这种观

念的局限性是亚氏受自然语言结构的迷惑而造成

的，但这种观念下获得的逻辑（理论）———即便是

有局限性的，依然是先验的，因为它陈述的是概念

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更恰当的表述是，亚氏逻

辑的表述带有自然语言经验性东西的特征，但其

理论本身与弗雷格逻辑一样，完全是先验的。更

不会如《启示》所说的，“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它体

现的是西方语言结构，只适用于西方语言，不具有

普遍性”⑥。

类似地，从弗雷格逻辑看，其先验性与其使用

数学语言，或借助数学研究逻辑，都没有关系，而不

是如《启示》所说的，“（弗雷格）逻辑语言摆脱了

经验性的特征，进而使由此建立的逻辑也消除了自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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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弗雷格逻辑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２页。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Ｊ．Ｂａｒｎ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５９７．
王路：《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参见王路：《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余俊伟：《三种逻辑理论的哲学背

景分析》，《哲学动态》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王路：《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王路：《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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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语言所带来的经验性的特征”①。我认为，逻辑

的先验性是由逻辑研究内容本身决定的。亚氏逻

辑研究概念之间的关系，而弗雷格逻辑研究的内容

都可归为概念与对象间的谓述关系。这两种逻辑

都因其研究内容为概念的特性而获得了先验性。

理论的先验性或经验性，是由理论内容决定

的，而不是由其呈现形式决定的。

更进一步地，我认为，根据研究内容这个标准，

亚氏的形而上学理论，康德关于形而上学与先天综

合判断的可能性理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都是

先验的，尽管它们都是用自然语言构建起来的。

（三）加字逻辑

对照加字逻辑，如先验逻辑、信念逻辑，我们将

不加字的逻辑理解为亚氏与弗雷格开创的逻辑，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有关演绎推理的最普遍原理。有

时也称研究这种最普遍原理的学科为逻辑。

加字逻辑依据所加之字的作用效果可分为

三类。

第一类加字逻辑，虽然在“逻辑”前加字，但

其研究内容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特征与边界，

而非借助语句表达推理过程体现出的理性特征，

当然也就不是概念的谓述性。例如，康德的先验

逻辑是通过考察人的感性、知性与理性的特征实

现对形而上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是否能够

提供普遍必然知识这一问题的解答。这与逻辑从

基本句式结构出发研究具体推理的保真机制显然

不同。如果后者的研究方法及手段是人们心中逻

辑研究的重要标志，那这类逻辑自然地就易被人

们视为不是逻辑，而是哲学。

黑格尔的《逻辑学》所指的逻辑也属于这类，

虽然其表面上没有加字。罗素就明确指出，在黑

格尔及其门徒的著作中，“逻辑实际上等于形而

上学”②。

第二类加字逻辑，对某个学科（逻辑学或其

他学科）的某个概念，如必然、知道、相信、应当、

蕴涵、否定等，使用现代逻辑标准的研究方法开展

研究。这类加字逻辑一般不会像第一类那样被质

疑不是逻辑。这类加字逻辑必须考察这些具体学

科对这些概念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从中提炼出这

些概念的谓述特征。相应于上述列举的概念，也

就是要以形而上学、认识论及伦理与法学领域的

成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与发出点。因为使用

现代逻辑标准的研究方法，故这类逻辑可被称为

应用逻辑，或是逻辑的应用。正如《启示》所指出

的，“逻辑的方法是可以应用的，是有意义的，但

是，其意义并不在于应用本身。……所谓对相关

问题的研究结果属于相关领域，……，有益于相关

问题领域的发展。做不到这一点，应用逻辑的方

法就会失去意义”③。要实现王路先生所指的“有

益于”，除了熟练掌握逻辑研究方法外，还应对方

法所应用的领域本身有充分了解，深刻把握要刻

画的相关概念。

第三类加字逻辑，不限制于某个学科，而是普

遍地考察推理、论证与论辩等说理思辨行为与言

说行为，但不使用现代逻辑标准的研究方法（主

要指形式化与公理化），称为非形式逻辑，而与之

相对的就是形式逻辑。从研究内容来看，这类加

字逻辑依然是逻辑，属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

的论辩与修辞理论。

从研究对象（谓述的普遍特征）、研究方法

（形式化方法）两个标准来看，第二类可算是标准

的逻辑；第三类符合一半标准，是准逻辑；第一类

两个都不符合。这个结果与人们对这三类加字逻

辑的直观认知是相符的。

（四）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逻辑分析

王路先生借用罗素的“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这个表达，说“哲学的本质是逻辑”，以此表明“重

要的哲学问题都是要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

究的”④。

罗素的断言反映了现代逻辑的成果对罗素思

想的影响，说出了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动因，也是逻

辑实证主义盛行的象征⑤。

王路先生的断言是基于他对哲学的界定：

“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⑥从这个界定以

及逻辑是一种方法论工具的观点看，“哲学的本

质是逻辑”这种观点有合理性。但是，关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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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哲学上科学方法应用的一个领域》，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８页。
王路：《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王路：《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哲学上科学方法应用的一个领域》，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４—４５页。
王路：《逻辑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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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界定未必能得到普遍认可。我认为，换个

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更容易认识到哲

学与逻辑之间的密切联系。

不是作为严格定义，只是一种宽泛的描述，人

们通常会接受以下说法：哲学是关于世界（包括

人自身及其生活）的系统化的认识与反思；哲学

论题具有普遍性与一般化的特征；哲学讨论与断

言并非有关某个具体事物对象，也不是关于某个

特殊学科的对象，并不直接依赖特殊学科的理论；

针对特殊学科研究其特殊对象而发展出来的该学

科的研究方法，一般也难以直接用于哲学研究。

哲学论题的普遍一般性特征与逻辑是关于谓

述的最普遍原理这个特征是非常相似的。逻辑规

律的高度抽象与普遍性，和哲学讨论的普遍性与

一般化具有相似性，这使得人们可将逻辑直接运

用于哲学，而不像上述第二类加字逻辑（逻辑的

运用）那样，需要相关领域的特殊规律。直接运

用逻辑于哲学，主要是澄清相关概念（的内涵），

明确研究对象（的身份），阐释命题的意义，辨析

命题间的（条件）关系与支持力度，阐明理论自身

的层次结构与一致性。这种逻辑运用，并非现代

逻辑发展出的形式化方法的运用，而主要是现代

逻辑发展出的逻辑观念的运用，实质是逻辑分析，

如概念与对象间的谓述关系、区分语言结构与逻

辑结构、理论的一致性等。形式化方法最适用的

领域是那些原来就依赖精确的特制语言表达的学

科，如数学、计算机科学。

这样看来，哲学的研究对象与逻辑（关于真

与推理有效）并不相同，而只是研究方法上二者

密切相关，也就是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逻辑分

析。如果认为哲学的本质是由其研究方法决定

的，那也可以说哲学的本质是逻辑。

结语

粗略地说，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弗雷格逻辑都

刻画普遍的、必然的得出。详细地说，亚氏逻辑以

“Ｓ是Ｐ”为基本句式，其中“Ｓ”与“Ｐ”都是谓词而
非专名，而弗雷格以“

"

ａ”为基本句式，其中“ａ”
是专名，“

"

”是谓词。由此可观察到二者的逻辑

观有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造成前者捕捉的“必

然地得出”是针对有关概念间的某种关系，把握

了一部分有效性，而后者由此句式出发可继续引

入量词，获得关于谓述的普遍原理，把握了完整的

有效性。

亚氏逻辑的基本句式是“Ｓ是 Ｐ”，保留了系
词“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亚氏的范畴论与形而

上学。弗雷格逻辑的基本句式是表达最基本的谓

述关系，是真值的基本表达式。真为弗雷格逻辑

指引方向，其概念文字展现了真谓词的所指，即谓

述的最普遍原理，是一种谓述理论，是有关先验真

的理论。深刻理解亚里士多德与弗雷格的逻辑观

念，可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两种逻辑的关系

以及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

其他领域运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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